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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协助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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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沈阳于洪康利医院通过协助他人冒用医疗
保障凭证就医的方式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
的行为，违反了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
理条例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《医
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第
一款（一）的规定和《沈阳市医疗保障行政
处罚裁量权办法》中第十三条“当事人实施
的违法行为不具有不予行政处罚、从轻或者
减轻行政处罚、从重行政处罚情形的，在法
定处罚幅度内选择中限给予一般处罚。”以
及《沈阳市医疗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序
号3“裁量阶次 一般处罚”关于“处骗取金额
2.9倍（含本数）以上4.1倍以下（不含本数）
罚款；责令定点医药机构暂停相关责任部门8
个月以上（含本数）10个月以下（不含本
数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”的裁量
标准，责令沈阳于洪康利医院退回职工医疗
保障统筹基金损失19209.85元，处职工医疗
保障统筹基金损失金额19209.85元4倍的罚
款，计76839.40元；暂停中医科9个月的医疗
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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